附件3
省级乡村工匠名师培育对象推荐材料目录
（仅需提供电子版）
一、技能技艺图片、视频材料
（一）图片：代表作品3-5张(均不小于3MB)。
（二）视频：推荐人近期作品创作过程，时长5分钟内，可体现成果核心技艺和代表性作品展示，视频分辨率不低于1920×1080像素。
二、推荐表有关内容证明材料扫描件
（一）工作经历、年限等证明材料。
（二）领办或创办经营主体、吸纳农村群众就业增收情况证明材料。
（三）其他证明材料：
1.职称、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或相当水平证明材料。
2.获得省级以上荣誉、奖励或技能竞赛奖项，职业技能等级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、工艺美术大师、技术能手等证明材料。
3.学术成果和取得专利等证明材料。
4.开展教学培训等活动证明材料。
5.参与公益活动证明材料。

